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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人權利繼承相關問題之研究 

摘要 

  信託作為一種財產移轉及管理制度，在法制設計上應提供能確實

貫徹委託人意志之穩定架構，避免委託人死後即發生「人亡政息」之

情形，否則非但制度本身之存在意義將備受質疑，更將嚴重影響信託

業務之推展。鑒於信託關係之成立繫於當事人間之信任關係，且信託

關係中委託人之權利往往與信託目的之實現相關，本研究認為委託人

基於「信託行為當事人」（信託設定人）之地位享有之權利具有一身

專屬性，無庸區分自益或他益信託，均不得繼承。為杜爭議，短期應

廢止或修正相關函令，中長期則宜修訂信託法部分條文。 

 

簡目 

壹、前言 

貳、信託關係中委託人之權利 

一、終止權 

二、變更權 

三、監控信託之權限 

四、信託財產歸屬權 

參、委託人權利之可繼承性探討 

一、是否為財產上之權利 

二、是否為專屬性之權利 

三、委託人權利繼承之再省思 

肆、結論與建議 

一、短期建議措施 

二、 中、長期建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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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依據信託法第 8條第 1項規定，信託關係原則上固不因委託人之

死亡而消滅，惟委託人死亡於信託究竟有何影響，事涉其權利或信託

當事人之地位可否作為繼承標的，在我國信託法領域可謂極富爭議，

論者正反意見紛陳，莫衷一是。 

  按信託係以「信託財產」為核心之法律關係，並包含「信託財產

之移轉或其他處分」及「信託財產之管理」兩階段，委託人作為創設

信託之人，重要性主要表現在「信託財產之移轉或其他處分」階段，

蓋信託無論採何方式設立，委託人作為信託財產之原所有人，其意思

表示皆屬不可或缺1。一旦信託成立後，焦點即移轉至「信託財產之

管理」階段，此階段中受託人、受益人皆擔綱要角，兩者缺一不可，

至於委託人之存歿則非信託關係之存續要件，甚且，以遺囑方式設立

信託者，於信託成立時（遺囑生效時）委託人必已死亡2，可謂自始

缺席。有論者即認為信託關係中委託人之地位猶如公司發起人，一旦

公司設立，發起人便已不具重要功能3。 

  須強調者，信託關係中委託人的死亡絕不意謂其影響力之消逝。

事實上，正因為委託人之意志（其設立信託之目的本旨）持續地發揮

                                                      

1 信託按設立方式之不同，可分為契約信託、遺囑信託、宣言信託，契約信託顧名思義屬於契約
行為，以委託人及受託人意思表示合致為要件，遺囑信託及宣言信託則為單獨行為，僅需委託人
單方之意思即可。宣言信託之委託人與受託人為同一人，信託財產事實上並未移轉，且現行法下
僅公益信託得採宣言方式設立（信託法第 71條參照）。本研究之研究範疇以私益信託為限，並以
契約信託為主要探討對象，相關討論除經特別指明者外，概以私益信託、契約信託為論述前提，
謹此敘明。 

2 民法第 1199條：「遺囑自遺囑人死亡時發生效力。」 

3 參謝哲勝，信託法總論，元照出版，2003年 6月初版，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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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力，信託財產方能為實現信託目的而獨立存在，而由受託人依循

委託人之意志管理信託財產。只要信託目的尚存，縱使委託人死亡，

亦全然無礙於信託之存續及運作。也正因為前述將委託人之意志奉為

圭臬的特性，作為財產移轉及管理制度之一，信託乃有「死者之手」

（dead hand）的別稱，而展現與贈與或繼承等傳統財產移轉制度截然

不同的彈性與靈活性4。 

  茲以家族企業傳承為例，創辦人如採用傳統贈與或繼承方式轉讓

家族企業股份，繼任者將取得所繼受股份完整的所有權暨處分權能，

倘其無心接班經營，自可自由處分持股，而可能導致家族企業控制權

旁落他人；縱使繼任者無意處分持股，亦可能因個人債務遭其債權人

查封拍賣名下股份財產，而導致家族企業股權瓦解，外力趁隙而入。

相對地，倘創辦人採用信託作為傳承之方式，將家族企業股份移轉予

信託業者（受託人），由信託業者按照委託人之意願管理信託財產，

並使繼任者成為信託關係中的受益人，則信託存續期間受益人原則上

僅能被動接受信託業者管理信託財產所生之利益（信託利益），無權

主動介入信託財產之管理或處分，受益人之債權人亦無從就信託財產

強制執行，家族企業股權瓦解、控制權旁落之風險從而可獲得控制，

創辦人即委託人縱使死亡，其意志仍得以貫徹。 

  然而，由於委託人在信託成立後仍享有若干權利，且視信託行為

有無保留而定，委託人甚至有終止或變更信託內容之權能，倘委託人

死亡，其權利或地位是否屬「財產上之權利」而得為繼承之標的？或

應認為具有「一身專屬性」而不得繼承5？實有必要探究。蓋信託與

                                                      

4 關於信託與其他財產移轉管理制度之詳細比較，參方嘉麟，信託法之理論與實務，月旦出版， 

1996年 2 月二版，頁 45－62。 

5 民法第 1148條第 1項：「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
切權利、義務。但權利、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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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等傳統財產移轉制度相較，委託人（上例之創辦人）意志的貫徹

可謂斯制最大亮點，相對地，繼任者則是受到壓抑，其地位由財產的

繼受者（所有權人）弱化為信託利益的享有者（受益人）。倘委託人

之權利或地位被定性為「財產上之權利」，且又不具「一身專屬性」

而得以繼承，則繼任者繼承委託人所保留之終止權後，將可藉由行使

終止權終止信託關係來取得信託股份之完整所有權，進而予以變賣；

繼任者之債權人亦可能透過民法代位規定代位行使終止權終止信託

關係6，以使家族企業股份脫離信託財產的保護傘，再就其加以取償。

無論於何種情形，均嚴重侵蝕信託之穩定性，創辦人設立信託之目的

本旨更無以實現。 

  信託作為一種財產移轉及管理制度，在法制設計上可否提供確實

貫徹委託人意志之穩定架構，實與制度存在意義本身暨能否順利推廣

至為攸關。本研究受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委託，將就委託人

權利繼承議題進行探討，透過文獻之分析，佐以信託及繼承等法理之

推演，期能釐清相關疑義，並有助於信託業務之推展。 

 

 

                                                      

6 民法第 242 條：「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其權
利。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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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信託關係中委託人之權利 

  委託人作為創設信託之人，並為信託財產之前手，其意思表示為

信託設立不可或缺之要素，其設立信託之目的本旨更是信託財產賴以

獨立存在之基礎。惟信託成立後，委託人於信託關係中的地位如何？

英美法系國家和大陸法系國家對此看法頗不相同，此一法系上的差異

並反映在成文法有關委託人權利之規定當中。 

  論者指出，英美法系國家基本上認為委託人倘未兼任受益人，則

信託利益不能由其享受，信託執行之良窳亦與其無關，委託人於信託

成立後即脫離此一關係，故未將其視為信託之利害關係人，亦未直接

賦予其任何權利，僅承認委託人地位特殊，容許委託人於信託行為時

保留某些權利。相對地，大陸法系國家則基於信託係由委託人設立、

受託人係由委託人選任而產生、作為確立和維繫信託關係主觀基礎之

「信託目的」係出自委託人之意志等考量，肯認委託人作為信託關係

主體之地位，並以成文法賦予或承認委託人一系列與其信託關係主體

地位相適應之權利7。  

  我國信託法之立法主要係參考同為大陸法系國家之日、韓信託法

而制定8，雖未就委託人特設專章規範，但考量委託人具有信託行為

當事人（信託設定人）、信託財產原所有人之特殊地位，為實現信託

目的，或為協助委託人監控信託、督促受託人，或基於公平之原則，

仍明文賦予委託人若干權利或權限9，茲分述如后： 

                                                      

7 參李智仁、張大為，信託法制案例研習，元照出版，2016年 8 月五版，頁 162－163。 

8 參信託法草案評估研究，立法院立法諮詢中心，1995 年 4月。 

9 參楊崇森，信託法原理與實務，三民出版，2010年 10 月初版，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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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終止權 

  信託關係始於委託人意思，並為實現信託目的而存在，在不影響

其他信託關係人（尤其是受益人）10權益前提下，應肯認委託人得依

其意願終止信託關係。為此，信託法乃容許委託人於信託行為時預先

保留終止信託關係之權利；又委託人縱未保留終止權，信託法亦設有

相關補充規定以資適用。茲以委託人有無保留終止權區分，扼要說明

委託人依信託法得終止信託關係之情況如后： 

（一）保留終止權：單獨終止 

  信託法第 3條規定，委託人與受益人非同一人者，委託人除信託

行為另有保留外，於信託成立後不得終止信託，但經受益人同意者，

不在此限。依本條反面解釋可知，委託人如預先保留終止權，即有權

單獨終止信託關係。蓋委託人既已保留終止信託關係之權利，受益人

本得預見信託關係將因委託人單方之意思而消滅，委託人行使終止權

並未使受益人之權益蒙受更不利，自無不許之理。 

（二）未保留終止權：依信託利益歸屬區分單獨／共同終止 

  委託人雖未保留終止權，為保障其權益，信託法仍設有若干補充

規定，使信託關於得於符合一定要件下依委託人之意願終止，惟事涉

受益人權益時，則需兼顧受益人之意思。為此，信託法乃以信託利益

歸屬主體是否包括委託人以外之人作為區分，分別規定委託人有權

「單獨」或「與受益人共同」終止信託。 

                                                      

10 按信託終止除影響受益人外，亦可能影響受託人之權益，例如受託人可能因此無法取得信託
報酬。惟信託法對於受託人的保護方式係課予委託人賠償責任，而非賦予受託人終止信託與否之
同意權（信託法第 63條第 2 項、第 64條第 2項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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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託法第 63條第 1項規定，信託利益「全部由委託人享有」者，

委託人（或其繼承人）11得隨時終止信託關係，即藉由補充規定賦予

委託人單獨終止信託之權，蓋信託利益既由委託人獨享，不涉及其他

受益人權益，委託人如不欲信託存續，自無不許之理。反之，信託法

第 64 條第 1 項規定，信託利益「非由委託人全部享有」者，除信託

行為另有訂定外，委託人及受益人得隨時共同終止信託，即考量信託

關係中另有受益人，為保障其權益，乃規定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外，

委託人須與受益人共同終止信託12。 

  應注意者，信託法第 3條立法理由指出，為貫徹信託目的及保障

受益人權益，在「他益信託」時，一經成立信託，委託人除於信託行

為時另有保留外，不得任意終止13，即明示本條規範情形為他益信託，

又該條用語為「委託人與受益人非同一人」，與信託法第 64條第 1項

用語為「信託利益非由委託人全部享有」相較，敘述方式顯然有別，

立法理由對前者以「他益信託」名之，對後者則不然，似有以「信託

行為時」委託人、受益人是否為同一人，作為自益或他益信託之區別

方式之意思。為便於行文，本研究除特別指明者外，所稱自益或他益

信託原則上亦將循此方式區分，謹此敘明。 

                                                      

11 本條規定賦予繼承人終止權之性質，極具爭議，將於后文中探討。 

12 應注意者，相關論著提及信託法第 63 條第 1 項、第 64 條第 1 項等規定時，或為便於討論，
多將條文「信託利益全部由委託人享有」、「信託利益非由委託人全部享有」等敘述，直接代換為
「自益信託」、「他益信託」，以資區分。惟信託利益尚非不能轉讓，所謂自益或他益信託，係以
「信託行為時」或「終止信託時」何時點為斷？非無疑問，參以信託法本文對於自益或他益信託
尚無定義性規定，信託法第 63 條第 1 項、第 64 條第 1項所描述之情況，恐不宜逕以自益或他益
信託之概念直接代換，以免因定義不同而導致混淆。為此，本研究論述上開條文時不採用自益或
他益信託之區分方式，特此敘明。 

13 信託法第 3 條立法理由：「為貫徹信託目的及保障受益人之權益，本條規定在他益信託時，一
經成立信託，委託人除於信託行為時另有保留或經受益人同意外，不得任意變更受益人或終止其
信託，亦不得處分受益人之權利。至於受益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者，如欲徵得其
同意，自應依民法第七十六條及第七十七條規定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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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有疑問：當委託人與受益人「是同一人」時（即自益信託），

委託人得否於設立信託之初預先保留終止權？或有認為此時委託人

或依信託法第 3 條反面解釋，或依信託法第 63 條第 1 項規定，均有

單獨終止信託之權利，從而並無預先保留終止權之實益。惟考量信託

成立後受益人地位仍可能變動（例如委託人轉讓受益權予他人）14，

委託人「信託行為時」與「終止信託時」信託利益之歸屬主體很可能

已有所不同，當委託人有意終止信託時，倘信託利益已「非」全部由

委託人享有，因並不符合信託法第 63 條第 1 項之構成要件，委託人

無從據以單獨終止信託，而必須依信託法第 64 條第 1 項，由委託人

及受益人共同終止信託。為此，縱使委託人與受益人「是同一人」，

應認為委託人仍有預先保留終止權之實益。依私法自治原則，委託人

如於信託條款（信託行為）保留信託之終止權，均應肯認其得依信託

條款行使終止信託之權利15。 

  總言之，無論信託行為時委託人與受益人是否為同一人（即無論

自益或他益信託），應肯認委託人皆可預先保留終止權；一旦委託人

為此保留，無論嗣後信託利益如何歸屬，委託人皆可單獨終止信託。

依此論點，則信託法第 3 條以「委託人與受益人非同一人」（即他益

信託）作為適用前提，實無必要。縱使將之刪除，於委託人與受益人

「是同一人」時（即自益信託），依該條但書「但經受益人同意者，

不在此限」之規定，委託人（即唯一受益人）仍有權終止信託關係，

與信託法第 63 條第 1 項殊途同歸；又信託利益嗣後倘因受益權轉讓

而「非由委託人全部享有」時，未經其他受益人同意，委託人自不得

終止信託，與信託法第 64條第 1項亦不生牴觸。 

                                                      

14 信託法第 20條：「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至第二百九十九條之規定，於受益權之讓與，準用之。」 

15 參王志誠，信託法，五南出版，2008年 3 月三版，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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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更權 

（一）變更受益人或受益權內涵（變更信託目的） 

  委託人作為創設信託之人，其欲以何人為受益人，或欲使受益人

享有何等利益，與信託目的實為一體二面，論者指出，所謂受益人或

受益權內涵之變更，毋寧認為係信託目的之變更16。 

  又信託目的既出於委託人之意志，其如欲變更，本應絕對尊重，

惟信託一旦成立後，又不能不兼顧受益人之權益保障。為此，信託法

就委託人變更受益人或處分其權利（即變更信託目的）乙事，乃採取

原則禁止、例外容許之立場。茲以委託人有無保留變更權區分，扼要

說明委託人依信託法得變更信託目的之情況如后： 

1、保留變更權：單獨變更 

  信託法第 3條規定，委託人與受益人非同一人者，委託人除信託

行為另有保留外，於信託成立後不得變更受益人或處分其權利，但經

受益人同意者，不在此限。依本條反面解釋可知，他益信託之委託人

於信託行為時可預先保留變更之權利，一旦為此保留，則信託成立後

委託人即有權變更受益人或變更受益權內涵17。 

  或有疑問：當委託人與受益人「是同一人」時（即自益信託），

信託成立後委託人可否變更受益人或受益權內涵？或必須預先保留

變更權始可為之？論者認為自信託法第 3條反面解釋，委託人設立之

                                                      

16 參王志誠，信託之基礎性變更，政大法學評論第 81期，2004年 10月，頁 163。 

17 信託法第 3 條立法理由，請參註 13。 



 

10 

 

信託如為自益信託，即有權變更受益人或受益權內涵，似認為委託人

無待保留即當然享有此項權利18。 

  實則，委託人兼為受益人時，藉由轉讓受益權，或透過依信託法

第 63 條第 1 項規定終止信託關係後再重新設立一新信託（須委託人

為唯一受益人），委託人均可事實上變更受益人或受益權內涵，舉重

明輕，倘委託人欲藉由行使變更權達成相同目的，似無不許之理19。

依此論點，則不能不一併考量信託利益之變動，蓋自益信託之委託人

一旦變更受益人為他人，信託利益歸屬已「非由委託人全部享有」，

此時委託人至多僅能處分自身賸餘之受益權（倘有），無從依信託法

第 63 條第 1 項單獨終止信託關係，故解釋上應比照信託法第 3 條之

意旨，非經該其他受益人同意，不得再為變更或處分其權利，以保障

其他受益人權益。為此，自益信託之委託人如欲持續掌控變更受益人

或受益權內涵（即變更信託目的）之權利時，於信託行為時預先保留

變更權，即見實益，基於私法自治原則，亦無不許之理。 

  總言之，無論信託行為時委託人與受益人是否為同一人，應肯認

委託人皆可預先保留變更信託目的之權利。信託法第 3條以「委託人

與受益人非同一人」（即他益信託）作為適用前提，實無必要20。至於

委託人為唯一受益人（即信託利益全部由委託人享有）時，不妨肯認

其無待保留當然享有變更之權利。 

                                                      

18 參王志誠，註 16 文，頁 175；另參法務部 99.8.30 法律決字第 0999031459 號函釋。惟信託法
第 3條係以他益信託為適用前提之規定，反面解釋如何跳脫適用前提而推演出關於自益信託之結
論？非無疑問。 

19 認為委託人為唯一受益人時，縱未事先保留，亦有權變更者，參楊崇森，註 9書，2010年 10

月初版，頁 257。 

20 關於信託法第 3條適用前提之不當，請併參前文有關委託人終止權之探討，茲不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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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保留變更權：依信託利益歸屬區分單獨／合意變更 

  信託一經成立生效後，倘委託人未預先保留變更之權利者，嗣後

原則上即不得變更21。惟經受益人同意變更者，依信託法第 3 條但書

規定，自得許其變更。又依前文說明，當委託人為信託關係中之唯一

受益人（即信託利益全部由委託人享有）時，鑒於委託人可藉由轉讓

受益權或先終止再重新設立信託而事實上變更信託目的，依舉重明輕

之法理，此時不妨肯認委託人此時亦有單獨變更之權利。 

（二）變更信託財產之管理方法 

  信託財產之管理方法對於實現信託目的往往具有關鍵作用，例如

家族企業股權信託若要實現傳承控制權之目的，通常不會容許受託人

處分信託股份，以免股權瓦解，且信託股份表決權行使方式亦是管理

方法的重要環節。 

  信託財產管理方法通常於信託行為時由信託當事人決定，依私法

自治原則，本得由信託當事人（委託人、受託人）變更，惟信託一旦

成立後，又不能不顧及受益人權益，故信託法要求其變更原則上須經

信託關係人全體之合意，並於例外情形容許法院介入變更。另委託人

可否保留此項變更權利？亦值探究。茲分述如后： 

1、合意變更 

  信託法第 15 條規定，信託財產之管理方法得經委託人、受託人

及受益人三方之同意變更。受益人雖非信託當事人，未參與決定信託

                                                      

21 參楊崇森，註 9書，頁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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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之管理方法，惟信託關係成立後受益人享有信託利益，信託財產

管理方法之變更勢將影響受益人之權益，故本條乃規定其變更亦需徵

得受益人同意22。本條係採「共識決」模式，委託人、受託人及受益

人任一方對於變更信託財產管理方法如有不同意見，即無從依本條變

更信託財產管理方法，換言之，任一方均形同享有否決權。 

2、聲請法院變更 

  信託法第 16 條規定，信託財產之管理方法因情事變更致不符合

受益人之利益時，委託人、受益人或受託人得聲請法院變更之。法院

所定之管理方法發生前述情形時，亦得再次聲請變更23。本條之聲請

係以「原管理方法因情事變更致不符合受益人之利益」為前提要件，

且須透過法院以作成裁定之方式變更，而與委託人於信託行為時保留

之變更權（單純形成權）有別。本條性質亦為補充規定，信託關係人

彼此間若可達成合意時，即無庸法院介入。 

3、保留變更權：單獨變更 

  或有疑問：信託法第 15 條並未如同信託法第 3 條設有「委託人

除信託行為另有保留外」之除外條款，則委託人於信託行為時得否就

信託財產管理方法之變更預先保留權利？鑒於信託法第 15 條用語為

「得經…三方之同意」而非「應經…三方之同意」，其性質應屬任意

規定、補充規定，信託當事人如另為保留或安排，依私法自治原則，

                                                      

22 參王志誠，註 15書，頁 129－130。 

23 信託法第 16 條立法理由：「一、受託人管理財產之方法，本應依信託行為之所定，但如因情
事變更，發生信託行為當時無法預見之特別情事，致不符合受益人之利益，而委託人、受託人、
受益人間又不能達成前條之合意時，若不另設變更管理方法之規定，殊非所宜，爰有本條第一項
之規定，以資調適。二、管理方法係由法院指定者，於有第一項情事發生，亦應准由委託人、受
益人或受託人聲請法院變更之，爰設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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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無不許之理。其次，信託財產如何管理往往與實現信託目的相關，

容許委託人保留此項權利，有助於督促、確保信託目的實現。再者，

信託法既容許委託人保留信託終止權，倘禁止保留信託財產管理方法

變更權，亦嫌輕重失衡。為此，解釋上自應認為委託人亦得預先保留

此項權利，一旦為此保留，委託人即有權變更信託財產之管理方法，

而無庸另徵得受託人、受益人之同意。 

  或有疑問：委託人於信託行為時已預先保留信託財產管理方法之

變更權利者，其為因應客觀情事之變更，本可單獨行使變更權，不待

他人同意，然而受託人或受益人如認為委託人之決定（變更／不變更

信託財產管理方法）仍不符合受益人之利益時，可否依本條聲請法院

介入？鑒於信託財產如何管理往往與實現信託目的相關，委託人屬意

之管理方法未必為受益人青睞，委託人既預先保留變更權利，倘容許

其他信託關係人藉由法院介入凌駕委託人之意志，恐有礙於信託目的

實現。為此，解釋上應限縮本條之適用，限於委託人未保留變更權，

或雖有保留但事實上難以確知委託人意思之情況（例如委託人死亡、

行蹤不明或意識不清等），方容許法院介入。 

三、監控信託之權限 

（一）異議訴權：使信託財產不受強制執行 

  信託法第 12 條規定，信託財產原則上不得對之強制執行，違反

本條者，委託人、受益人或受託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

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24。 

                                                      

24 信託法第 12 條立法理由：「一、信託財產名義上雖屬受託人所有，但受託人係為受益人之利
益管理處分之，故原則上任何人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但為保障信託關係發生前已生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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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信託財產係為實現、反映信託目的而獨立存在，具有與各信託

關係人相互獨立之地位，並非屬於其中任一方之責任財產25。為此，

信託法原則上禁止信託關係人之債權人對信託財產強制執行，並賦予

信託關係人對違法強制執行提起異議之權利。本條異議權為程序法上

形成權，具有消滅執行名義執行力之效力，且須透過法院以訴訟方式

行使，故性質為形成訴權。 

  信託關係中，受託人為信託財產名義上之所有權人，負有依信託

本旨管理處分信託財產之權責26，受益人則享有自信託財產取得信託

利益之受益權，倘信託財產遭強制執行，對於受託人、受益人之影響

自不在話下，有賦予救濟途徑之必要。惟委託人乃信託財產之前手，

信託法何以賦予其異議權？司法實務認為，委託人將信託財產移轉予

受託人後，該財產名義上即屬受託人所有，委託人雖已非權利人，惟

其係信託設定者，就信託財產具有利害關係，為賦予其保護信託財產

及受益人之權能，爰特別規定其得提起異議之訴27。 

（二）指定、選任及解任信託監察人 

  信託設立之初，受益人未必已經特定或已經存在，為了確保將來

具體化、特定化之受益人權益，信託法仿法人或公司監察人及政治上

                                                                                                                                                        

及因信託財產所生或處理信託事務發生之稅捐、債權，依下列權利取得之執行名義可例外對信託
財產強制執行：一就信託財產因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利（例如抵押權）：二因處理信託事務
所生之權利（例如修繕信託財產之修繕費債權）；三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得對信託財產強制執行
之權利（例如有關稅法中明定之稅捐債權）。爰設第一項規定。債權人違反第一項規定對信託財
產強制執行時，委託人、受益人或受託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該債權人提起
異議之訴，以資救濟。…」 

25 關於信託財產之獨立性，參劉春堂，論信託財產，輔仁法學第十六期，1997 年 6 月，頁 205。 

26 信託法第 22條：「受託人應依信託本旨，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信託事務。」 

27 最高法院 91台抗字第 279號、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8重上字第 10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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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分立之精神，設有信託監察人制度，以「監察」信託關係的處理

或執行28。 

  依信託法規定，倘受益人不特定、尚未存在或其他為保護受益人

之利益而有必要時，法院得因委託人等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

選任一人或數人為信託監察人，以代受益人行使其權利。但信託行為

定有信託監察人或其選任方法者，從其所定（第 52條第 1項）29。又

信託監察人得經指定或選任之人同意或法院之許可辭任（第 57 條）；

其怠於執行職務或有其他重大事由時，指定或選任之人得解任之，且

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亦得聲請法院解任之（第 58條）。 

  信託監察人辭任、遭法院解任、拒絕接任或不能接任時，除信託

行為另有訂定外，指定或選任之人得選任新信託監察人；不能或不為

選任者，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亦得聲請法院選任之（第 59條）。 

（三）督促受託人之相關權限 

  信託成立後，受託人成為信託財產之名義所有人，握有信託財產

之管理處分權能，受託人是否依信託本旨管理處分信託財產，除直接

影響受益人之權益外，論者認為，委託人作為信託設立者，對其亦有

特別之利害關係，為此，信託法賦予委託人若干權限，以監控或督促

受託人30，茲分述如后： 

                                                      

28 參呂榮海、林麗香、溫俊富、林明珠，信託法實用，蔚理出版，1996年 3月初版，頁 123。 

29 信託法第 52條立法理由：「…信託之型態具多樣化，在受益人不特定（如公益信託），尚未存
在（如胎兒）或其他為保護受益人之利益而有必要時（如集團信託），宜選任信託監察人，以代
受益人行使其權利。但信託行為定有信託監察人或其選任方法者，則從其所定。此本條第一項之
所由設。」 

30 參溫俊富，信託目的與信託之終止，全國律師第 10卷二期，2006年 2月，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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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求抄閱信託簿冊等 

  依信託法規定，受託人應於接受信託時及此後每年至少定期一次

作成信託財產目錄，並編製收支計算表（第 31條第 2項）。委託人或

受益人得請求閱覽、抄錄或影印前開信託簿冊，並得請求受託人說明

信託事務之處理情形（第 32條第 1項），以監督受託人31。 

2、對信託違反之受託人請求賠償等 

  依信託法規定，受託人應依信託本旨，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

信託事務（第 22條），且應將信託財產分別管理，不得將之轉為自有

財產或於其上設定或取得權利（第 24 條、第 35 條第 1 項）。受託人

因管理不當致信託財產發生損害，或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時，

委託人、受益人或其他受託人得請求該受託人以金錢賠償信託財產之

損害或請求回復原狀（第 23條），受託人如未將信託財產分別管理，

或將之轉為自有財產或於其上設定或取得權利者，委託人、受益人或

其他受託人並得請求該受託人將所得之利益歸於信託財產（第 24 條

第 3項、第 35條第 3項）。 

  受託人違反依信託法應負之義務，即構成信託違反。應注意者，

委託人請求受託人賠償、回復原狀或請求歸入其利益時，信託法規定

受託人履行義務之對象乃「信託財產」而非行使權利之人，由此足見

信託財產雖不具獨立之人格，但實際運作上卻有類似法人之特性。以

信託財產為履行對象除再次彰顯信託財產之特殊地位外，亦足見信託

違反責任與傳統債務不履行、侵權行為等責任之構成要件不盡相同，

                                                      

31 信託法第 32 條立法理由：「…信託事務之處理是否妥善，以及受託人是否善盡注意義務，攸
關委託人與受益人之利益，爰於第一項規定委託人或受益人除得請求閱覽、抄錄或影印第三十一
條之文書外，並得請求受託人說明信託事務之處理狀況，俾能充分發揮監督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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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法律效果亦有別。論者認為，對於信託違反責任，未必須勉強套用

民法上的制度，而為統一性之說明32。 

3、請求減免信託報酬 

  依信託法規定，受託人如有信託違反之情事，委託人、受益人或

其他受託人亦得請求減免信託報酬，以保障受益人（第 23條）33。又

信託報酬依當時情形或因情事變更顯失公平者，委託人等信託關係人

亦得向法院請求增減其數額（第 38條第 2項）。 

4、同意辭任、聲請解任及指定新受託人 

  依信託法規定，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外，受託人如欲辭任，須經

委託人及受益人之同意（第 36條第 1項）。受託人如違背其職務，或

有其他重大事由時，委託人或受益人亦得聲請法院解任之（第 36 條

第 2項）。 

  受託人辭任或遭解任時，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外，委託人得指定

新受託人；如不能或不為指定者，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得向法院聲請

選任新受託人及為必要處分（第 36條第 3項），使信託事務在受託人

出缺後仍得以賡續處理34。 

                                                      

32 參賴源河、王志誠，現代信託法論，五南出版，2002 年 8月增訂三版，頁 120 以下。 

33 信託法第 23 條立法理由：「…受託人有依信託本旨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處理信託事務之義
務，如因管理不當致信託財產發生損害或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時，自應負責，此一責任兼
具違反忠實義務之債務不履行責任與侵害信託財產之侵權行為責任性質，故宜使委託人、受益人
或共同受託時之其他受託人得向該受託人請求金錢賠償或回復原狀，又其訂有給付報酬者，參酌
民法第四百九十四條及第五百七十二條之規定，並得請求減免報酬。爰為本條規定，以充分保障
受益人。…」 

34 信託法第 36 條立法理由：「…為使信託事務在受託人辭任或被解任後仍得以賡續處理，第三
項規定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者，從其所定外，由委託人指定新受託人，委託人不能或不為指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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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人受託人死亡、受破產、監護或輔助宣告時，或法人受託人

經解散、破產宣告或撤銷設立登記時，其受託人任務終了，委託人得

指定新受託人；如不能或不為指定者，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得向法院

聲請選任新受託人（第 45條第 1項、第 2項）35。 

四、信託財產歸屬權 

  信託財產於信託關係存續中，名義上雖為受託人所有，然而並非

其自有財產，而為受益權之標的，故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究竟

該歸屬何人，本應視信託行為有無訂定決之。惟信託當事人對此若無

訂定時，則該如何歸屬需有明文規定，以杜爭議。 

  信託法第 65 條規定，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外，信託關係消滅時

信託財產歸屬於「享有全部信託利益之受益人」；如無享有全部信託

利益之受益人時，則歸屬於委託人；如委託人已死亡時，則歸屬於其

繼承人。又本條既容許信託行為另為訂定，可見其性質為任意規定、

補充規定，倘委託人於信託行為已另有訂定信託財產歸屬權利人時，

基於私法自治之原則，自應首重委託人之意志，並以委託人決定之人

為信託財產之歸屬權利人36。 

                                                                                                                                                        

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選任新受託人，並得為其他必要之處分。…」 

35 信託法第 45 條立法理由：「一、本條第一項規定受託人之任務終了事由，蓋受託人死亡、受
破產或禁治產宣告者，其為法人者，經解散、破產宣告或撤銷設立登記者，其人格已消滅或將消
滅、其權利能力或行為能力受有限制，自不宜使之再為受託人。二、受託人因第一項規定之事由
發生而任務終了時，為遂行信託目的，實有產生新受託人續為處理信託事務之必要。本條第二項
乃定明新受託人之產生方式，準用第三十六條第三項之規定。…」 

36 又本條歸屬權利之性質，學理上有債權說及物權說之爭，我國因物權法明文規定物權之得喪
變更必須符合法定要式（不動產登記／動產交付），故國內論著多採債權說，認為信託財產尚需
經過受託人履行對歸屬權利人之移交義務後，歸屬權利人方取得信託財產之所有權。參楊崇森，
註 9書，頁 275；賴源河、王志誠，註 32書，頁 160；李智仁、張大為，註 7 書，頁 19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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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益權分為「收益受益權」與「原本受益權」，所謂「享有全部

信託利益之受益人」係指對此二者俱有受益人身分之人。論者指出，

本條以「享有全部信託利益之受益人」為先順位歸屬權利人，乃事理

之當然，蓋如此最符合信託目的；以委託人為次順位歸屬權利人，則

係因信託關係消滅後，由受託人保有剩餘財產，不符委託人之意思，

考量委託人乃信託財產之原所有人，乃推定當事人意思，將之復歸於

委託人，以符公平。論者復指出，委託人依本條享有之信託財產歸屬

權利，其性質上乃委託人固有之實質權利，並非來自信託財產或來自

其他以保護受益人為目的之權能，為此，委託人死亡時，本條乃規定

以委託人之繼承人為歸屬權利人，以符法理37。 

 

 

 

 

 

 

 

 

 

                                                      

37 參楊崇森，註 9書，頁 275；賴源河、王志誠，註 32書，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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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委託人權利之可繼承性探討 

  信託法第 8條第 1項規定，信託關係不因委託人或受託人死亡、

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但信託行為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就

受託人而言，其為信託財產之名義所有人，並有依信託本旨管理處分

信託財產之權責，於「信託財產之管理」階段具有不可或缺之地位，

故受託人因死亡等因素出缺時，信託法自有一套繼任者產生機制，使

信託事務得以賡續處理。相較之下，委託人死亡時，信託法則無類似

規定，何以如此？考量委託人在信託財產管理階段本非要角，甚且，

以遺囑方式設立信託者，委託人在此階段更自始缺席，而信託法賦予

委託人監控信託之相關權利或權限，多可由受益人或其他信託關係人

作為權利人來發動，則信託法未就委託人死亡乙事特別設有相關因應

機制，似不足為奇，蓋無此必要也！ 

  惟論者指出，我國信託法既沿襲大陸法系國家傳統，肯定委託人

在信託關係中的重要地位，並賦予委託人相當之權利，則該等權利在

委託人死亡後可否由其繼承人繼承，即生疑問38。實則，信託關係下

委託人所享之權利，諸如終止權、變更權、同意權、聲請權、指定權、

歸入權等，多具有強烈形成權色彩，如依民法法理，形成權非屬獨立

財產權，應受權利人其人或該當法律關係的拘束，原則上不容許單獨

讓與，僅能附隨於該法律關係而為移轉39，則探討委託人之「權利」

可否繼承，即不能不先釐清委託人之「地位」可否繼承。蓋委託人之

地位如不能繼承，附隨於委託人地位具有形成權性質之權利，因無從

脫離該地位而獨立存在，自亦無從繼承。 

                                                      

38 參李智仁、張大為，註 7書，頁 164。 

39 參王澤鑑，民法總則，自版，2009年 6月修訂版，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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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注意者，探討委託人之地位或權利可否繼承，理論上應屬契約

信託（即生前信託）所特有之問題，理由在於：遺囑信託之內容悉由

遺囑定之，委託人於信託設立同時（遺囑生效時）死亡，故斷無可能

自為受益人，而必為他益信託，倘肯認其地位可被繼承，則以繼承人

為受益人時，因遺囑、信託、繼承三者同時生效，受益人（繼承人）

同時成為委託人，遺囑信託竟「豬羊變色」為自益信託，甚是奇怪。

此時倘受益人再依信託法第 63 條第 1 項終止信託關係，形同繼承人

任意將遺囑「作廢」，殊難想像；又縱非以繼承人為受益人，如肯認

繼承人可繼承遺囑信託委託人之地位，仍有可能發生繼承人以委託人

之姿介入甚至變更信託內容（即遺囑內容）之詭異情況。無論何者，

均與遺囑制度產生嚴重衝突。 

  基此，國內探討委託人地位或權利之繼承性之文獻，多半以契約

信託為前提，並以終止權、變更權為主要探討對象。茲分述如后： 

一、是否為財產上之權利 

  我國繼承法係採「包括繼承」原則，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原則上

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40。按繼承法係以一定親屬身分

為基礎之財產法，其性質仍為財產法，繼承標的以財產上之權利義務

為限，自屬當然。就權利而言，以財產上利益為標的之權利，即稱為

財產權，除人格權、身分權以外之權利，原則上均可歸類為財產權。

又「財產利益」不以具有經濟價值（交換價值或使用價值）為必要，

具有精神、文化或紀念價值者，亦得為財產權之標的41。  

                                                      

40 參陳棋炎、黃宗樂、郭振恭，民法繼承新論，三民書局，1993年 8月三版，頁 115。 

41 參施啟揚，民法總則，自版，1994年 9月增訂六版，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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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相較於「受益人之地位」（受益權）顯然具有無可爭論之財產

利益，而原則上得為轉讓或繼承之標的42，就委託人而言，其地位或

權利是否為財產權？非無疑義。有認為委託人除非兼為受益人，否則

委託人雖享有對信託之某些「權限」（例如信託法第 3 條、第 23 條、

第 24條等），惟原則上並不因此而獲有利益，亦不因此成為受益人。

委託人享有權限，而非實質享有利益，委託人在信託關係中已如信託

財產之前手，除非特別約定，也不負任何義務43，其似認為委託人之

地位或權利（權限）「不當然是」財產權44。惟亦有認為委託人之地位

仍具有相當之財產價值，除應由其專屬行使之權利外，解釋上委託人

地位當然由其繼承人概括繼承45。 

  實則，所謂委託人之地位應可進一步拆解，至少包含「信託行為

當事人」（信託設定人）與「信託財產原所有人」兩個面向。信託法

賦予委託人終止權、變更權等權利（權限），不外是基於委託人信託

行為當事人之地位而來。至於信託法第 65 條之信託財產歸屬權利，

顯然與信託當事人地位無關，應是基於委託人為信託財產原所有人之

地位而來，而與受益權一般具有財產利益或財產權屬性。為此，探討

委託人之地位或權利（權限）可否繼承時，似有必要將信託財產歸屬

權利單獨區別處理，惟國內文獻對此似尚乏相關討論。 

                                                      

42 信託法第 20條：「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至第二百九十九條之規定，於受益權之讓與，準用之。」
立法理由謂：「稱『受益權』，係指受益人對信託財產有享受信託利益之權利。此一權利，依學者
通說認兼具對受託人給付請求權之債權性質，及對信託財產有物權性質之權利（如第二十三條之
受益人回復原狀之權利），而為財產權之一種，原則上應許其融通。…」，即見受益權為財產權，
原則上自得為讓與或繼承之標的。 

43 參謝哲勝，註 3書，頁 173。 

44 此見解似區分「權限」與「權利」而認為前者非屬繼承之標的。我國司法實務採類似觀點者
例如最高法院 89 台上字第 222 號判決曾認為「代理權」僅使代理人所為代理行為之法律上效果
直接歸屬於本人之法律上地位或資格而已，本質並非權利，不得為繼承之標的。 

45 參王志誠，註 16文，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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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否為專屬性之權利 

  財產上之權利如具有一身專屬性，亦不得作為繼承之標的。綜觀

國內文獻，關於委託人之地位或權利是否為專屬性之權利，大致分為

兩種不同見解，茲分述如后： 

（一）特別信任關係說 

  有論者認為，就終止權而言，倘考慮民法原則上認為以特別信任

關係為前提之權利不得為繼承標的，則委託人之終止權似以不得繼承

為宜。論者並援引英美法為例，指出英美法一般認為除非委託人宣告

破產，依破產法特別規定破產管理人得代行終止信託，否則委託人之

債權人不得代位終止信託以追及信託財產，則顯然英美法認為終止權

具有專屬性質46。其雖以委託人之「終止權」為例，惟觀其主要理由

構成（按：以特別信任關係為前提之權利不得為繼承之標的），應可

一體適用於委託人之地位或其他權利。 

  亦有論者引述日本學者能見善久之見解，其認為委託人之地位係

信託法就信託行為特別為委託人所保留之權利，與一般金錢契約關係

之地位不同，具一身專屬性，原則上應不得繼承47。 

                                                      

46 參方嘉麟，註 4 書，頁 171。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1訴字第 149 號判決亦採此見解，茲摘錄要
旨如下：「惟查：關於信託契約係基於委託人與受託人之特別信任關係，依民法原則上認為以特
別信任關係為前提之權利不得為繼承標的，則委託人之終止權以不得繼承為宜。委託人或因法律
規定或因信託條款明訂得單獨或共同終止信託者，此終止權是否一身專屬不僅在終止情況之認定
相當重要，在委託人之債權人能否追及信託財產亦相當重要。蓋債權人代位權之標的原則上應非
專屬於債務人之權利（見史尚寬，債法總論，第 450 頁）。是以，信託終止權得否由債權人為之，
從而取得信託財產用以清償債務對債權人關係頗大。英美法一般認為除非委託人宣告破產則依破
產法特別規定破產管理人得代行終止，否則委託人之債權人不得代位為終止以追及信託財產，則
顯係認為終止權具專屬性質（見方嘉麟，信託法之理論與實務，第 171 頁）。是債權人並無代位
債務人終止信託之權利。」 

47 參李智仁、張大為，註 7書，頁 164。惟委託人之地位如何「特別」？與一般金錢契約有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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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注意者，民法上所謂「專屬權」原則上係指人格權、身分權等

專屬於權利人而不能與之分離的權利，此外，部分財產權因與當事人

的信任關係密不可分，例如基於僱傭契約或委任契約所生之權利等，

故亦為專屬權48。然而，所謂「專屬權」尚可再細分為「權利行使」

上者（民法第 242條）及「權利享受」上者（民法第 1148條），兩者

因範圍不同，隨而即有「不能代位、又不能為讓與或繼承之標的者」

（如民法第 1116 條之撫養權利）、有「不能代位行使但可以繼承者」

（如強制執行法第 122 條之禁止扣押之債權）、有「可以代位行使但

不可以繼承者」（如民法第 482 條、第 528 條因僱傭、委任關係所生

之權利）。要之，不得讓與或不得繼承之權利，未嘗不能由他人代位

行使；不許他人代位行使之權利，未必不能由繼承人繼承49。為此，

委託人之地位或權利可否繼承，似乎不必然與委託人之權利可否由其

債權人代位行使掛勾50。 

                                                                                                                                                        

同」？未見進一步說明。 

48 參施啟揚，註 41書，頁 32－33；林秀雄，繼承法講義，元照出版，2017 年 3 月七版，頁 82。 

49 參陳棋炎、黃宗樂、郭振恭，註 40書，頁 126。 

50 司法實務多肯認委託人之權利可被代位，早期見解，例如最高法院 72 台上字第 3534 號判決
要旨：「被上訴人以蔡智賢怠於終止其與上訴人間之信託關係，取回信託物，伊為保全債權，依
民法第二百四十二條之規定代位蔡智賢行使其權利，核無不合，上訴人與蔡智賢間之信託關係既
經終止，自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與蔡智賢，因而維持第一審所為此部分如被上訴人聲明
之判決。駁回上訴人之上訴。經核於法洵無不合。」；近期見解，例如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101 嘉
簡字第 268 號判決要旨：「信託行為作為財產上之契約關係，固應由委託人享有全部信託利益，
但委託人之終止權、及其後信託財產之返還請求權，既非身分權或人格權或其他一身專屬權，則
在法律未明訂禁止扣押或讓與之情形下，苟委託人之債權人有保全其債權之必要，即得代位向受
託人行使信託終止權，並請求返還信託財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2岡簡字第 293 號判決要
旨：「又信託行為以契約為之者，固得約定由委託人享有全部或一部信託利益，但委託人之終止
權及信託財產返還請求權，既非身分權或人格權或其他一身專屬權，則在法律未明訂禁止扣押或
讓與之情形下，苟委託人之債權人有保全其債權之必要，即得代位向受託人行使信託終止權，並
請求返還信託財產。」；近期關於代位終止員工持股信託之見解，例如臺中地方法院 104 訴字第
1545號判決要旨：「而原告為被告陳秋蘭之債權人，其依民法第 242條本文規定，於被告陳秋蘭
怠於行使權利時，因保全債權，代位被告陳秋蘭退出被告櫻花公司持股會，於法核屬有據，應予
准許。」，採相同見解者如臺中地方法院 103 訴字第 1880 號判決、桃園地方法院 103 壢簡字第
168 號判決。又法務部 100.2.9 法律決字第 0990700822 號函釋亦認為：「關於債權人得否代位終
止信託契約乙節，實務上似認為如符合前開民法第 242 條規定之要件，即須（1）債權人有保
全債權之必要（2）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3）債務人已負遲延責任者，債權人應得代位終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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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託之成立，以當事人間信任關係為必要51。若肯認信託關係中

委託人之地位或權利係以特別信任關係為前提之權利，則因特別信任

關係乃存在於信託行為當事人（委託人、受託人）之間，無論委託人

是否自兼受益人（即無論自益或他益信託），理論上不應存在差別。

易言之，如肯認委託人之地位或權利係以特別信任關係為前提，同時

即否定了附隨於該地位之權利的可繼承性，於自益或他益信託皆然，

並無區分之必要，是為不區分說。 

（二）信託目的說（自益／他益區分說） 

  論者認為，信託關係原則上並不因當事人死亡而消滅。信託行為

若未以委託人死亡作為信託消滅事由，當委託人死亡時，不論自益或

他益信託，信託關係上的權利義務，除專屬於委託人者歸於消滅外，

均應由其繼承人繼承。論者並進一步區分：在自益信託，由於委託人

享有全部信託利益，委託人死亡後，不僅受益權原則上應由其繼承人

繼承，其信託行為當事人之地位亦應由其繼承人繼承；在他益信託，

委託人在信託關係上之權利義務，除專屬於委託人者應歸於消滅外，

均由其繼承人繼承。至於專屬權與否之判斷，論者指出委託人是信託

目的之設定者，其將財產自固有財產分離而作為信託財產設立信託之

行為，未必受繼承人的歡迎，從而委託人所保留「直接操控信託效力

及信託利益的權限」應認為專屬於委託人一身，不得繼承52。 

                                                                                                                                                        

託契約。…次按債權人行使代位權，係以自己名義行使債務人權利之權利，故信託契約如已定有
對委託人權利行使之限制者，委託人之債權人如得代位時，亦受該限制。從而，信託契約如明定
其內容變更或終止應經受託人及監察人同意者，委託人之債權人如未依信託契約之特別約定，即
單方片面終止契約者，自不生終止契約之效力。」 

51 參楊崇森，註 9書，頁 5。 

52 參溫俊富，註 30文，頁 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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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有論者認為，自益信託因委託人與受益人為同一人，故解釋上

應認為委託人之權利已完全由受益權「吸收」，其地位應隨受益權之

轉讓而移轉，一旦委託人死亡，其地位及受益權應由其繼承人繼承；

至於他益信託，如委託人死亡，其相關權利除應由委託人專屬行使者

外，解釋上當然由其繼承人概括繼承。至於委託人之何項權利應認為

一身專屬性質，論者指出「同意受託人辭任之權利」及「委託人保留

變更受益人或終止信託之權利」，均應不得由委託人之繼承人繼承，

另「同意變更信託財產管理方法之權利」如變更之結果後將導致信託

目的無法達成者，亦應解為委託人之一身專屬權利，不得由委託人之

繼承人行使53。 

  總言之，信託目的說係先肯認委託人地位之可繼承性，進而區分

自益或他益信託，認為前者委託人之地位應隨受益權移轉，或完全由

受益權吸收，委託人死亡後，繼承受益權之人亦繼受委託人之地位；

並認為後者須檢視委託人之權利對於信託關係有何影響，再決定是否

可由繼承人繼承，如該項權利之行使將影響信託目的之實現，即解為

委託人之專屬權，不得繼承，除此以外之其他權利，則均仍由繼承人

繼受。又論者主張委託人之地位具可繼承性，其主要論據在於信託法

第 63條、第 65條，即主張上開條文即為委託人之「終止權」、「信託

財產歸屬權」可由繼承人繼承之明文依據54。 

                                                      

53 參王志誠，註 16文，頁 166－167。 

54 參李智仁、張大為，註 7 書，頁 164－165；王志誠，註 16 文，頁 167。另參內政部 99.8.23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048823 號函釋：「按信託關係之終止，他益信託者，依信託法第 64 條規定，
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外，委託人及受益人得隨時共同終止信託；自益信託者，依同法第 63 條第
1 項規定，委託人或其繼承人得隨時終止信託。又自益信託關係消滅後，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
依同法第 65 條第 2款規定，信託財產歸屬於委託人或其繼承人。觀諸上開規定，可知除他益信
託外，自益信託之委託人終止權及信託關係消滅後之剩餘財產請求權得由其繼承人所繼承…基於
前開信託關係之繼續性及信託財產之獨立性特質，本案自益信託財產之委託人死亡，其信託契約
既未訂定死亡為信託關係消滅或終止之事由，該信託關係依信託法第 8 條規定，非當然消滅或終
止，且因其未明訂以其遺囑指定之繼承人作為信託財產歸屬之受益人，有關委託人地位及其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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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委託人權利繼承之再省思 

  信託目的說（自益／他益區分說）為學界有力說，並為部分實務

見解所採，例如內政部 99.8.23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048823號函釋即

明確指出：「…自益信託者，依同法第 63條第 1項規定，委託人或其

繼承人得隨時終止信託。又自益信託關係消滅後，除信託行為另有訂

定，依同法第 65條第 2款規定，信託財產歸屬於委託人或其繼承人。

觀諸上開規定，可知除他益信託外，自益信託之委託人終止權及信託

關係消滅後之剩餘財產請求權得由其繼承人所繼承…本案自益信託

財產之委託人死亡，其信託契約既未訂定死亡為信託關係消滅或終止

之事由，該信託關係依信託法第 8條規定，非當然消滅或終止，且因

其未明訂以其遺囑指定之繼承人作為信託財產歸屬之受益人，有關委

託人地位及其受益權等財產權之性質，當由其全體繼承人概括承

受…」55。 

  惟細繹此說之理由構成，仍有相當疑義並未釐清。例如此說主張

信託法第 63條、第 65條有關委託人之繼承人之規定，即是信託關係

中委託人之「終止權」及「信託財產歸屬權」可由其繼承人繼承之明

證，並據此主張委託人死亡時，其地位原則上應由其繼承人概括繼

承，此論點並非毫無疑問；又此說區分自益或他益信託，主張前者委

                                                                                                                                                        

權等財產權之性質，當由其全體繼承人概括承受…」 

55 另參臺中地方法院 104 抗字第 271 號裁定意旨：「依一般契約法則，契約當事人地位之移轉，
應由契約當事人與第三人以三面契約之方式，始生契約承擔效力。至於信託關係成立後，委託人
之權利具有一身專屬之性質者，解釋上應不得以三面契約之方式，將委託人之地位移轉給第三
人。至於委託人所得行使之權利，何者應認定為一身專屬之性質，學理上固有疑義，惟解釋上信
託法第 36 條第 1 項規定之委託人同意受託人辭任之權利，屬一身專屬之性質，應可肯認。是抗
告人逕自以本件為遺囑信託為由，進而主張信託法第 36 條第 1 項前段之受託人辭任要件必須為
不同考量，即得經受益人全體之同意而辭任云云，核與前開委託人之一身專屬權利，及信託法第
36 條第 1 項前段明文須『經委託人及受益人之同意』之規定不符，故抗告人上開主張，殊難採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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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人之地位或權利當然應由委託人之繼承人概括繼受，此區分亦有斟

酌餘地；另此說以權利行使之結果反推該權利是否具專屬性及可否繼

承，亦有邏輯錯置之嫌，茲分述如后： 

（一）繼承人之「終止權」是繼受來之權利？ 

  就信託法第 63 條第 1 項而言，條文本身固有明文「委託人或其

繼承人得隨時終止信託」，惟其立法理由僅謂「…委託人或其繼承人 

（委託人已死亡者）得依一方之意思表示，隨時終止信託關係…」，

並未敘明委託人之繼承人依本項規定享有之終止權係本於繼承關係

自委託人繼受而來，抑或係信託法特別賦予之權利。倘認為是項權利

乃繼承而來之權利，則信託關係中委託人之權利尚有多項，何以掛一

漏萬而獨列終止權？有論者即質疑：在委託人與受益人共同終止時，

信託法卻未規定倘委託人已死亡時，是否由委託人之繼承人為終止之

意思表示，委託人之請求權或其他權利原則上具一身專屬性質？倘係

如此，則前述終止權條款又獨留「繼承人」亦得為終止之意思表示，

似為矛盾，導致終止權性質在信託法混沌不明56。 

  又信託法第 63 條第 1 項係以「信託利益全部由委託人享有者」

（委託人身兼唯一受益人）為適用前提，依信託目的說，此時委託人

之權利已完全由受益權「吸收」，其地位應隨受益權之轉讓而移轉，

其繼承人倘繼承委託人之受益權，亦將一併繼受委託人之地位及其依

本條享有之終止權，果爾，本條規定「其繼承人」亦有終止權，豈非

形同贅文？反之，委託人之繼承人倘並未繼承受益權，而是另有他人

取得受益權（例如委託人將其受益權遺贈予友人），依信託目的說，

                                                      

56 參方嘉麟，註 4書，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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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應由取得受益權之人繼受委託人之地位及權利，然而本條文義卻

仍然賦予委託人之繼承人（並非信託關係人）隨時終止信託之權利，

又該如何理解？難以自圓其說。 

  再者，所謂委託人地位由受益權「吸收」一說，似未慮及受益人

可能不僅一人之情況。蓋委託人身兼唯一受益人時，尚非不得轉讓或

處分其受益權之一部或全部予他人，而委託人死亡時，其受益權亦非

不得由數人繼承（例如收益受益權由配偶繼承，原本受益權則由子女

繼承）。受益權如因轉讓或繼承之故，導致受益人有數人時，依信託

目的說，前此為受益權所「吸收」之委託人地位，該如何「隨受益權

之轉讓而移轉」？又本條雖規定「其繼承人」亦有終止權，當繼承人

有數人時，又該如何適用？均有疑問。 

  實則，信託法第 63 條第 1 項作為補充規定，其賦予委託人單獨

終止信託之權利，無非是尊重委託人信託當事人之主體地位，並基於

信託利益係由委託人獨享、並無其他受益人因而蒙受不利益之考量。

本此認知，倘容許不具受益人身分之繼承人享有終止權，無論該權利

係自委託人繼受而來，抑或係信託法所特別賦予，其結果皆無異容許

「非信託關係人」介入他人信託關係，顯然不利於受益人權益保障，

應非立法者本意。 

  承上，欲杜絕「非信託關係人」卻享有信託終止權之情況發生，

即不能認為委託人之繼承人依本條所享有之終止權係繼承而來，否則

依遺產繼承及分割法制，將無以杜絕繼承人「未繼承受益權，卻繼承

終止權」之情況發生57。反之，如將本條終止權解釋為信託法所特別

                                                      

57 民法第 1151條：「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
第 1164 條：「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
如將終止權與受益權等同視之，均納入委託人之遺產範疇，則因遺贈或遺產分割之結果，理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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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之權利，並將「繼承人」限於「繼承全部信託利益之繼承人」，

如有數人時，並解釋為應由全體共同行使終止權，則前述論理矛盾及

適用疑義，應可迎刃而解。 

  總言之，信託目的說雖主張信託法第 63 條乃信託關係中委託人

之「終止權」可由其繼承人繼承之明證，然而若將委託人之繼承人依

本條享有之終止權解釋為繼承而來之權利，將衍生前述繼承標的掛一

漏萬、與「吸收」之說論理自相矛盾、受益權及終止權分離而不利於

受益人權益保障等諸多弊病，實不若將之解釋為信託法所特別賦予之

權利較為妥適。採此見解，則信託目的說以本條為據，推論委託人之

地位或權利具可繼承性，此推論即失所附麗矣。 

（二）繼承人之「信託財產歸屬權」是繼受來之權利？ 

  信託目的說主張信託法第 65 條將委託人之繼承人列為信託關係

消滅時信託財產之歸屬權利人，足見委託人依本條所享有之信託財產

歸屬權利可由其繼承人繼承，並據此推論委託人之地位或權利原則上

均應由其繼承人繼承。信託目的說對於信託財產歸屬權具可繼承性之

看法，殊值贊同，惟衍生之推論則尚有商榷餘地。 

  析言之，信託法所賦予委託人之權利或權限，有基於委託人信託

行為當事人（信託設定人）之地位而賦予者，然亦有基於其信託財產

原所有人之地位而賦予者。前者如終止權、變更權等，或事涉以特別

信任關係為前提之權利，或影響信託目的之實現，乃有是否為委託人

一身專屬之權利從而不得繼承之問題。然而，信託財產歸屬權利係以

                                                                                                                                                        

無法排除兩者分別由不同人繼受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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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關係消滅」58為權利發生之前提，信託關係一旦消滅，委託人

信託行為當事人之地位已不復存焉，信託法賦予委託人信託財產歸屬

權利，自非基於信託行為當事人之地位而來，而應是源於委託人身為

信託財產原所有人之地位。 

  承前述，本條權利性質上與受益權（尤其是原本受益權）雷同，

顯然具有財產利益或財產權屬性，原則上應許其融通轉讓，故權利人

死亡時應認為屬於其遺產之一部，無待信託法規定，本得由其繼承人

繼承。也正因為信託財產歸屬權利與委託人其他權利性質截然有別，

信託目的說以本條權利具有可繼承性為由，進而推論委託人之地位或

權利原則上皆可繼承，其推論自難認為適當。 

  或有疑問：既然信託財產歸屬權利本得作為繼承標的，則信託法

第 65 條納入「其繼承人」豈非又是贅文一條？並有掛一漏萬之虞？

若考量信託財產歸屬權利係以「信託關係消滅」作為前提，委託人於

此前死亡者，俟於信託關係消滅時，委託人已非權利主體，無從賦予

本條權利，其繼承人亦無從繼承委託人死亡時所無之權利，此時信託

財產如何歸屬，恐成僵局，則本條將委託人之繼承人明文指定為歸屬

權利人，適可解決上開僵局，自非贅文。又參照本條立法理由，其謂

「委託人已死亡者，則歸屬於其繼承人」，就文義觀之，益徵委託人

之繼承人享有本條權利並非自委託人繼受而來，而是信託法直接指定

繼承人為歸屬權利人，而直接賦予繼承人之固有實質權利59。倘採此

                                                      

58 為保護歸屬權利人，信託法第 64條規定，信託財產移交完成前信託關係視為存續，並將歸屬
權利人視為受益人，此「法定信託」或「擬制信託」與委託人設立之信託事實上已非同一信託，
此處所指者為委託人原始設立之信託，特此敘明。 

59 信託法第 65 條立法理由：「…信託財產於信託關係存續中，名義上雖屬於受託人所有，卻非
受託人之自有財產，而為受益權之標的。故信託關係消滅時，信託財產究歸屬於何人，須有明文
規定。為確定信託財產之歸屬，本條特明定信託關係消滅時，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外，信託財產
以歸屬於享有全部信託利益之受益人，最為符合信託目的。其無享有全部信託利益之受益人時，
則歸屬於信託財產之原所有人即委託人，委託人已死亡者，則歸屬於其繼承人。另本條之所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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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本條即與「繼承」無關，自不生掛一漏萬之問題。 

  總言之，信託目的說主張信託法第 65 條乃信託關係中委託人之

「信託財產歸屬權」可由其繼承人繼承之明證，惟信託財產歸屬權利

固然具有可繼承性，但委託人之繼承人依本條所享有之權利應與繼承

無關，而是信託法所直接指定、直接賦予之權利，並非自委託人繼受

而來。此外，與委託人基於信託行為當事人之地位而享有之終止權、

變更權等權利或權限相較，信託財產歸屬權利性質上截然不同，後者

具有可繼承性，並不能作為支持前者亦具有可繼承性之理由。信託法

第 65條實難作為委託人之地位或權利具可繼承性之佐證。 

（三）以自益／他益區分之妥適性？ 

  信託目的說區分自益或他益信託，主張前者委託人之地位或權利

當然應由其繼承人（繼承受益權之繼承人）概括繼受，似認為無庸再

深究委託人之信託目的是否將因而無法實現。惟首先面臨之問題是：

如何區分自益或他益信託？蓋信託究竟為自益或他益，倘若並無明確

之判斷標準，則信託目的說之區分將根本欠缺可操作性，淪為概念上

之空談。 

  承上，信託法本文對於自益或他益信託並無定義性規定，信託法

第 3條立法理由固然將該條所稱「委託人與受益人非同一人」之情形

以「他益信託」名之，似以信託行為時委託人、受益人是否為同一人

作為自益或他益信託區分基準，惟考量受益權之可轉讓性，信託利益

                                                                                                                                                        

入委託人之繼承人，乃因本條所定之權利為固有之實質權利，並非來自信託財產或其他以保護受
益人為目的之權能。」；又此處可能衍生的問題是：倘委託人之繼承人亦於信託關係消滅前先行
死亡，則信託財產又該如何歸屬？解釋上或可類推適用本條規定，以該繼承人之繼承人作為歸屬
權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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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主體於信託關係存續期間未必一成不變。甚且，主張信託目的說

之論者更有認為，信託利益之歸屬應本於經濟實質認定，不應拘泥於

信託契約外觀，換言之，縱使形式上「委託人與受益人非同一人」，

仍可能被實質認定為自益信託。論者進一步指出，委託人於信託行為

如另有保留指定受益人、處分受益人之受益權、變更受益人為委託人

自己或其配偶等權利，或保留終止信託之權利且信託關係消滅後信託

財產歸屬於委託人、其繼承人或委託人指定之歸屬權利人者，因信託

利益實際上仍由委託人享有，委託人之總財產並未因信託行為之成立

而受有減損，故應認為仍屬自益信託60。 

  上開實質認定標準應是參照財政部就信託契約之稅捐核課原則

而來61，是否適用於租稅以外之繼承議題，固非無疑義。如有適用，

                                                      

60 參王志誠，註 15書，頁 50－51。 

61 財政部 94.2.23 台財稅字第 09404509000 號函所附「研商信託契約形式態樣及其稅捐審查、核
課原則」會議紀錄：「信託案件應由稽徵機關依下列原則核課稅捐： 

（一）信託契約未明定特定之受益人，亦未明定受益人之範圍及條件者：不適用遺贈稅法規定課
徵贈與稅；信託財產發生之收入，屬委託人之所得，應由委託人併入其當年度所得額課徵所得稅。
俟信託利益實際分配予非委託人時，屬委託人以自己之財產無償贈與他人，應依遺贈稅法第 4

條規定課徵贈與稅。 

（二）契約明定有特定之受益人者： 

1. 受益人特定，且委託人無保留變更受益人及分配、處分信託利益之權利者：依遺贈稅法第 5

條之 1（自然人贈與部分）或所得稅法第 3 條之 2（營利事業贈與部分）規定辦理。信託財產發
生之收入，依所得稅法第 3條之 4規定課徵受益人所得稅。 

2. 受益人特定，且委託人僅保留特定受益人間分配他益信託利益之權利，或變更信託財產營運
範圍、方法之權利者：依遺贈稅法第 5條之 1（自然人贈與部分）或所得稅法第 3條之 2（營利
事業贈與部分）規定辦理。信託財產發生之收入，依所得稅法第 3 條之 4 規定課徵受益人所得稅。 

3. 受益人特定，但委託人保留變更受益人或處分信託利益之權利者：不適用遺贈稅法規定課徵
贈與稅；信託財產發生之收入，屬委託人之所得，應由委託人併入其當年度所得額課徵所得稅。
俟信託利益實際分配予非委託人時，屬委託人以自己之財產無償贈與他人，應依遺贈稅法第 4

條規定課徵贈與稅。 

（三）信託契約雖未明定特定之受益人，惟明定有受益人之範圍及條件者： 

1. 受益人不特定，但委託人保留指定受益人或分配、處分信託利益之權利者：不適用遺贈稅法
規定課徵贈與稅；信託財產發生之收入，屬委託人之所得，應由委託人併入其當年度所得額課徵
所得稅。俟信託利益實際分配予非委託人時，屬委託人以自己之財產無償贈與他人，應依遺贈稅
法第 4條規定課徵贈與稅。 

2. 受益人不特定，且委託人無保留指定受益人及分配、處分信託利益之權利者：依遺贈稅法第 5

條之 1（自然人贈與部分）或所得稅法第 3 條之 2（營利事業贈與部分）規定辦理。信託財產發
生之收入，依所得稅法第 3條之 4第 3項規定課徵受託人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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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在形式上之他益信託（委託人與受益人非同一人），委託人如保留

變更權、終止權等「直接操控信託效力及信託利益的權限」（依信託

目的說，該等權限本應專屬委託人一身，不得繼承），適用實質認定

標準後，信託關係將因此被重新定性為自益信託，惟如此則何庸區分

自益或他益信託？又何庸煞有其事探討「他益信託」之委託人所保留

「直接操控信託效力及信託利益之權限」是否為專屬權？蓋此一命題

在邏輯上不存在矣！反之，如認為實質認定標準於繼承議題不適用，

則又該採用何種標準？恐怕令人無所適從。 

  除前述判斷標準不明外，信託目的說區分自益或他益信託最大的

問題在於欠缺差別待遇之合理基礎。析言之，將委託人之地位或權利

定性為一身專屬權不得繼承，同時亦確立了委託人作為信託創設者、

信託目的設定者之主體地位，委託人之意志原則上應受到絕對尊重，

此在自益或他益信託不應該存有在差異。 

  以信託財產管理方法為例，論者指出，依信託法第 15 條規定，

信託財產管理方法固得經委託人、受託人及受益人三方同意變更，惟

在契約信託，委託人於契約成立後死亡；在遺囑信託，委託人死亡時

信託始成立，均將發生並無委託人可行使同意權之問題。基於委託人

係信託目的之設立者，其對信託財產具有深厚利害關係，以及信託法

第 16 條並未賦予委託人之繼承人聲請法院變更信託財產管理方法之

權限，除信託行為另有規定外，解釋上應認為委託人之同意權為一身

專屬權，不得繼承62。亦有論者認為，契約信託或遺囑信託所規定之

信託財產管理方法，乃由委託人與受託人雙方或委託人單方訂定，且

管理方法之變更涉及信託目的或信託本旨能否有效實現，即使委託人

                                                      

62 參劉春堂，註 25文，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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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亦不容許僅由受託人及受益人二人變更，唯一變更途徑只剩下

法院介入63。 

  按委託人對於信託財產如何管理之決定，往往與信託目的與信託

本旨休戚相關，倘容許其繼承人介入干預，則於委託人身故後，不免

發生「人亡政息」之情況，故解釋上應認為委託人於信託行為保留之

變更信託財產管理方法權利，及其依信託法第 15 條享有之同意權，

均不得脫離委託人之地位而轉讓或繼承，且於自益或他益信託皆然。

惟依信託目的說之主張，自益信託因委託人之地位或權利將由受益權

「吸收」而隨之移轉，則委託人之繼承人於繼受受益權之同時，亦將

繼受委託人保留之變更權，及依信託法第 15 條享有之同意權，從而

其繼承人即得以委託人之姿，變更或同意變更信託財產之管理方法，

將委託人本欲操控信託的那雙「死者之手」掃進墳墓。 

  委託人先以自己作為受益人設立契約信託（自益信託），委託人

死亡後，再由其繼承人繼承受益權，或由委託人預先以遺囑將受益權

處分予特定繼承人，就經濟實質而言，與委託人直接以該特定繼承人

作為受益人設立契約信託或遺囑信託，並無不同。惟依信託目的說，

前者卻因信託設立時委託人和受益人相同，使委託人之繼承人除繼承

受益權外，亦將概括繼受委託人之地位或權利，從而為委託人死亡後

之信託關係埋下不安定因素。事實上，自益信託之委託人如欲確保其

對於信託之決定或意志能在其死後繼續展現，只消先終止自益信託並

取回信託財產，再重新設立他益信託，依信託目的說，此舉即可避免

其繼承人繼承委託人之地位或權利進而影響信託關係之安定，惟如此

何不直接揚棄自益或他益信託之區分方式，自始肯認自益信託委託人

                                                      

63 參賴源河、王志誠，註 32書，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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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位或權利亦具有一身專屬性？ 

  或有認為：縱將自益信託委託人之地位或權利定性為不得繼承之

一身專屬權，委託人之繼承人仍可行使信託法第 63 條第 1 項所賦予

繼承人之終止權，使信託關係歸於消滅，進而取得信託財產完整處分

之權能，委託人死後「人亡政息」恐怕在所難免。惟信託法第 63 條

第 1項性質應為補充規定，信託法並未禁止委託人就終止信託乙事於

信託行為時另作保留或安排，例如明定信託之終止須經受託人或信託

監察人（如有）之同意等64，委託人之繼承人「並不當然」享有單獨

終止信託之權利。甚且，委託人尚可另行訂定信託財產之歸屬，信託

關係消滅後，委託人之繼承人「並不當然」成為歸屬權利人，信託法

第 63條第 1項顯然無法作為支持差別待遇之依據。 

  總言之，對於委託人地位或權利是否具有可繼承性之議題，信託

目的說認為應區分自益或他益信託，並異其處理方式，惟自益或他益

信託之區分法恐欠缺可操作性，差別待遇亦乏合理性基礎。 

（四）以權利行使之結果作為可否繼承之判斷標準？ 

  信託目的說主張，委託人「同意變更信託財產管理方法之權利」

如變更之結果後將導致信託目的無法達成者，亦應解為委託人之一身

專屬權利，不得由委託人之繼承人行使。惟權利之行使，必以權利之

繼承為前提，委託人之繼承人未繼承之權利，無從行使，更無行使之

結果可言，以結果反推前提，顯然邏輯錯置。況且，繼承之法效係於

                                                      

64 法務部 100.2.9 法律決字第 0990700822號函釋：「…故信託契約如已定有對委託人權利行使之
限制者，委託人之債權人如得代位時，亦受該限制。從而，信託契約如明定其內容變更或終止應
經受託人及監察人同意者，委託人之債權人如未依信託契約之特別約定，即單方片面終止契約
者，自不生終止契約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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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繼承人死亡時即發生，以權利行使之結果作為該權利是否具專屬性

及可否繼承之判斷標準，除非委託人之繼承人於繼承生效之瞬間同時

行使權利，否則根本無從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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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我國信託法繼受大陸法系國家法制，肯認委託人作為信託關係之

主體地位，並以成文法賦予或容許委託人預先保留若干權利或權限，

其中有涉及信託關係存續或信託利益（信託目的）之變更者，有涉及

信託之監控者，亦有涉及信託關係消滅後信託財產如何歸屬者。上開

委託人之地位或權利於委託人死亡後可否由其繼承人繼承？信託法

尚乏明文。有論者認為委託人之權利係以特別信任關係為前提，不得

作為繼承標的；有論者援引日本學說，主張委託人之權利係信託法所

特別賦予，具有一身專屬性，故原則上不得繼承；亦有論者區分自益

或他益信託，主張前者委託人之地位或權利具可繼承性，後者則須檢

視委託人之權利對於信託關係之影響決定，如權利之行使將影響信託

目的之實現者，即解為委託人之專屬權，不得繼承。 

  本研究認為，委託人之地位應可進一步分為「信託行為當事人」

（信託設定人）與「信託財產原所有人」兩個面向，委託人依信託法

第 65 條享有之信託財產歸屬權利，係基於其「信託財產原所有人」

之地位而來，與受益權一般具有財產利益或財產權屬性，解釋上應得

作為繼承之標的。至於其他諸如終止權、變更權、同意權、聲請權、

指定權、歸入權等具形成權性質之權利或權限，因非屬獨立財產權，

原則上僅能附隨於委託人「信託行為當事人」（信託設定人）之地位，

委託人之地位如不能繼承，附隨於其上具有形成權性質之權利或權限

亦無從繼承。鑒於信託關係之成立繫於當事人間之信任關係，且信託

關係中委託人享有之權利或權限往往與信託目的之實現有直接或間

接之關聯，故解釋上應認為委託人基於「信託行為當事人」（信託設

定人）之地位享有之權利具有專屬性，且於自益或他益信託皆然，均

不得作為繼承之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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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託作為一種財產移轉及管理制度，在法制設計上應提供能確實

貫徹委託人意志之穩定架構，避免委託人死後即發生「人亡政息」之

情形，否則非但制度本身之存在意義將備受質疑，更將嚴重影響信託

業務之推展。為此，本研究爰提出下列建議措施： 

一、短期建議措施：廢止或修正相關解釋函令，並作成補充解釋 

  內政部 99.8.23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048823號解釋函令以信託法

第 63條、第 65條關於「委託人之繼承人」之規定為據，認為除他益

信託外，自益信託委託人之終止權及信託關係消滅後之信託財產歸屬

權利得由其繼承人所繼承。惟本研究認為「委託人之繼承人」依上開

規定享有之權利，乃信託法所特別賦予，並非自委託人繼承而來，爰

建議廢止或修正該號解釋函令及與之相關之解釋函令，並由主管機關

補充解釋「委託人之繼承人」依上開規定享有之權利乃信託法所特別

賦予，而非自委託人繼承而來，其中第 63 條第 1 項所稱「繼承人」

並應以「繼承全部信託利益」之繼承人為限。 

二、中、長期建議措施：修訂信託法部分條文 

（一）修訂信託法第 15條 

  信託法第 15 條雖未如同信託法第 3 條設有「委託人除信託行為

另有保留外」之明文，惟其用語為「得經…三方之同意」而非「應經…

三方之同意」，可見本條性質應屬任意規定、補充規定，依私法自治

原則，信託當事人如另為保留或安排，應無不許之理。其次，信託財

產如何管理往往與實現信託目的相關，容許委託人保留此項權利或另

作安排，亦將有助於督促、確保信託目的之實現。再者，信託法既容

許委託人保留信託終止權，倘禁止保留信託財產管理方法變更權，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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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輕重失衡之疑慮。基上理由，解釋上應認為委託人得預先保留變

更信託財產管理方法之權利，或另作安排，例如要求須另經信託監察

人同意等。為杜爭議，宜於信託法明文規定，並配合調整文字。 

  為此，建議修訂條文如下： 

信託法第 15條 

信託財產之管理方法，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外，應得經委託人、受託

人及受益人之同意變更。 

（二）修訂信託法第 63條 

  信託法第 63 條第 1 項賦予委託人單獨終止信託之權利，無非是

尊重委託人信託當事人之主體地位，並基於信託利益由委託人獨享、

並無其他受益人蒙受不利益之考量而來。為此，本條所稱「委託人之

繼承人」解釋上自應限於「繼承全部信託利益」之繼承人，以免發生

繼承人未繼承受益權卻享有終止權之情形，影響受益人權益，如有數

人時，則應由全體共同行使。其次，本條性質為補充規定，基於私法

自治原則，解釋上應容許信託當事人另作安排，為杜爭議，宜於信託

法明文規定。 

  為此，建議修訂條文如下： 

信託法第 63條 

信託利益全部由委託人享有者，除信託行為另有訂定外，委託人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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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全部信託利益之全體繼承人得隨時終止信託。 

前項委託人或其繼承人於不利於受託人之時期終止信託者，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但有不得已之事由者，不在此限。 

（三）修訂信託法第 8條 

  本研究認為，信託關係中委託人基於「信託行為當事人」（信託

設定人）之地位享有之權利均具有專屬性，於自益或他益信託皆然，

均不得作為繼承之標的。信託法第 8條第 1項雖明定信託關係原則上

不因委託人死亡消滅，惟並未論及委託人之權利可否作為繼承標的，

為杜爭議，宜於信託法明文規定。 

  為此，建議修訂條文如下： 

信託法第 8條 

信託關係不因委託人或受託人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但

信託行為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 

委託人或受託人為法人時，因解散或撤銷設立登記而消滅者，適用前

項之規定。 

委託人依本法之權利，除第六十五條外，不得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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